
　2023年6月10日9时50分左右，位于福城街道某工业园项目（一期）1#普通厂房的洽谈室吊顶装修施工现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受伤事故，事故造成一人重伤，目

前已产生直接经济损失XX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

32号）的规定，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福城街道办事处牵头，安委办、应急办（安全生产）、城建办、建筑工程事务中心、党建办（总工会）、福民派出所、社区

工作站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福城街道纪工委派员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工程概况

　涉事工程名称为某工业园项目（一期）精装修分包工程（厂房区）（以下简称“涉事精装修工程”），系某工业园项目工程（一期）主体工程中的精装修分包工

程；工程地址位于龙华区福城街道某某路；建设单位：某技术公司；总承包单位为中建某建设公司；监理单位为深圳某技术公司；涉事精装修工程专业分包单位为深

圳某设计工程公司；涉事精装修工程劳务分包单位为深圳某劳务公司。工程内容包括吊顶工程、门窗工程、墙面板砖工程、地面铺装工程、涂饰工程、软包工程及细

部工程等；电气配管、配线、电缆、开关插座、面板安装及灯具安装等；给排水五金洁具安装等。其中1#普通厂房装修面积约9964㎡，涉事精装修工程由某技术公

司招标发包，2022年9月份，建设单位、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单位三方签订了《某工业园项目（一期）精装修分包工程（厂房区）协议书》。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

（甲方）与深圳某劳务公司（乙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乙方负责为本单位施

工工人提供合格的各类安全防护用具（如安全帽、安全带、护目镜、手套等）。

　（二）事故有关单位概况

　建设单位：某技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XXXXXXXXXX；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住所：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赵某路；

成立日期：1987年9月15日。经营范围：程控交换机、传输设备、数据通信设备、宽带多媒体设备、电源、无线通信设备、微电子产品、软件、系统集成工程、计算

机及配套设备、终端设备及相关通信信息产品、数据中心机房基础设施及配套产品（含供配电、空调制冷设备、智能管理监控等）的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工程安装、维修、咨询、代理、租赁等。

　总承包单位：中建某建设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XXXXXXXXXX；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齐某；成立日期：1984年6月22

日；注册地址：济南市某某路；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3700XXXX，有效期

至2023年12月31日，资质类别及等级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鲁）JZ安许证字[2023]01XXXX，有效期：

至2024年07月03日。

　监理单位：深圳某技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XXXXXXXXXX；主体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张某发；

成立日期：1991年9月19日。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某广场；经营范围：建设工程全过程的技术服务，专业提供工程咨询、工程设计、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工程

监理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E24401XXXX；有效期：至2026年6月15日；资质等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公里工程监理乙级、电

力工程监理乙级、通信工程监理乙级。

　涉事精装修工程分包单位：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XXXXXXXXXX；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何某

健；成立日期：1984年11月22日；注册：深圳市福田区某某路；经营范围：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

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44XXXXXX，有效期至2023年

12月31日，资质类别及等级为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3]00XXXX，有效期：2022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16日。

　涉事精装修工程劳务分包单位：深圳某劳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XXXXXXXXXX；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地址：深圳市

福田区某街道；法定代表人：李某军；成立日期：2011年8月2日。资质证书编号：C1014044XXXXXX，资质专业及等级：木工作业劳务分包壹级；砌墙作业劳务分

包壹级；抹灰作业、油漆作业、水暖电安装作业劳务分包资质。

　（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关于福城街道某工业园项目“6·10”高坠受伤事故的调查报告



　1.陈某国（伤者），男，湖南安乡人，身份证号码：430721XXXXXXXXXXXX，是深圳某劳务公司的木工，2023年5月30 日入职，事发当天陈某国在攀爬移动式

操作平台时坠落至地面受伤。

　2.何某雄，男，湖南安乡人，身份证号码：432422XXXXXXXXXXXX，是深圳某劳务公司的木工，事发时与陈某国在涉事精装修工程1#普通厂房的洽谈室内搭档

实施吊顶装修施工，目击了事发过程，事发后参与了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肖某艾，男，湖南临武县人，身份证号码：431025XXXXXXXXXXXX，是深圳某劳务公司的木工，也是木工二组带班组长，负责班组人员安排和管理，事发时

其在其他场所搬材料，得知发生事故后参与了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4.宋某安，男，广东蕉岭人，身份证号码：441427XXXXXXXXXXXX，是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项目现场的安全文明施工、安

全行为监督、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育等工作。

　5.王某一，男，四川泸县人，身份证号码：510521XXXXXXXXXXXX，是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委托的涉事精装修工程的现场负责人，主要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

作，事发后其跟进伤者的善后处置工作。

　（四）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中建某建设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中建某建设公司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了《总承包管理协议》、《建设工程分包安全管理协议》和《工程施工总、分包安全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责任。成立

了某工业园（一期）主体工程项目部，任命张永生为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持有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证。项目部下设安全监督部、技术质量管理部、工程部、物资部。

安全监督部安全管理人员均持证上岗。项目部编制有《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危险源辨识及风

险控制管理制度》等安全管理文件，每月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组织新进场工人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组织开展日、周、月度安

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并进行了跟踪整改。

　2.深圳某技术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深圳某技术公司针对某工业园项目（一期）主体工程设置了项目监理机构，配备了总监理工程师、高级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监理人员驻项目

现场开展日常监理工作；编制了《监理规划》、《安全文明施工监理细则》、《装饰装修监理细则》、《剪刀车、移动式操作平台监理细则》和监理工作管理制度；

总监理工程师定期主持召开项目工程例会、监理例会，对危大工程的实施过程进行安全旁站，组织监理人员对日常施工过程进行监理巡视，并对安全文明施工问题进

行跟踪整改；有对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进行审核；审查了施工单位报审的精装修分包专业施工方案、铝合金移动式脚手架等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以及

对施工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进行了审核；核验了施工单位报审的移动式操作平台验收资料。

　3.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与深圳某劳务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提供分包劳务内容：工程范围内的木工作业、油漆作业、水暖电安装作业、砌墙

作业等；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成立了精装修分包工程项目部，任命孟猛为项目经理，代表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对精装修分包工程自开工准备至竣工验收，主持实施全

过程和全面管理工作；项目部设置有生产经理、质量经理、施工员、安全员等岗位，其中专职安全员1名，持有安全员C证；编制有精装修分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施

工方案，并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审查同意；编制有《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文明施工管理制度》《安全培训教育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事故应急预

案》等施工安全管理文件和木工作业、高处作业等操作规程；编制有铝合金移动式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对员工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每日开展现场巡检，向施

工班组下达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并根据安全生产管理实施细则进行考核；按要求每日组织班组人员进行班前安全教育。

　4.深圳某劳务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深圳某劳务公司与工人签订了劳务协议，组织工人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配置一名安全员对涉事精装修工程进行安全管理，组织工人每日参与早班

会。

　（五）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福城街道某工业园项目（一期）1#普通厂房的洽谈室吊顶装修施工现场。

　该洽谈室长560cm、宽420cm、高410cm（不含型钢转换层，中间为镂空状态），东北角有一处出入口；涉事移动式操作平台靠洽谈室西墙设置，由四根立

杆、短边各六根横杆、两根斜撑杆、四块钢板脚手板及三组H形预制杆；经现场测量，短边第1根横杆离地面高度65cm，短边第2根横杆离地面高度114cm，短边第3

根横杆离地面高度162cm，短边第4根横杆离地面高度212cm，短边第5根横杆离地面高度253cm，短边第6根横杆离地面高度309cm，长边长度185cm，短边宽度

85cm；经计算，短边各横杆间距均大于400mm；四根立杆底部各设置有万向轮（均设置有制动器）；顶部铺设一块脚手板，站立面铺满脚手板，短边第2根横杆铺

设一块脚手板；顶部立杆高出站立面脚手板约56cm，与顶部短边横杆形成防护栏杆，临空长边一侧无纵向防护栏杆；无供人上下的扶梯；现场留有伤者使用过的安

全带、安全帽以及木工装修工具；现场无监控设施。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3年6月10日上午8时，木工陈某国和何某雄在涉事精装修分包工程1#普通厂房的洽谈室进行吊顶装修施工，陈某国在移动式操作平台上作业，何某雄在地面

上配合递材料，完成了洽谈室东侧吊顶支龙骨和钉木板后，两人把移动式操作平台推向洽谈室东侧并固定好，9：50左右，陈某国从移动式操作平台短边一侧（南

侧）攀爬上行，准备到移动式操作平台站立面对洽谈室西侧吊顶实施支龙骨和钉木板作业，陈某国当时佩戴了安全帽，身上穿着反光衣、安全带（类型：区域限制类

安全带），当其攀爬至移动式操作平台短边一侧第5根横杆，一只脚踏进站立面脚手板时坠落至地面受伤。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及评估意见

　事故发生后，陈某国侧身躺在地上，与陈某国一起共事的何某雄立即上前查看和询问情况，看到陈某国头上还戴着安全帽，外观无破损，头部无外伤，叫他没有

应答；何某雄赶紧叫附近的工人来帮忙，并赶紧找到在附近搬材料的肖某艾，肖某艾跑去事故现场查看情况，此时现场人员已拨打120急救电话，看到陈某国口吐白

沫、手背淤青，有喘气和冒汗，现场人员为确保伤者呼吸顺畅和降温，帮忙把陈某国的安全帽摘掉，脱去安全带和解开衣服，约半小时后，救护车到达后把陈某国送

去龙华区中心医院医治，何某雄、张某华陪同前往。肖某艾向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的项目现场负责人明某汇报了事故情况，王某一了解情况后前往医院处理伤者医治

和家属安抚等事宜。



　接报事故信息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福城街道办事处、福民派出所等部门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取证。本起事故应急救援

及时，相关政府单位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医院门诊病历显示伤者陈某国全身多处损伤，昏迷，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迟钝，6月10日在龙华区中心医院医治；7月26日，经伤者家属与医院协商决定，

将伤者转回湖南老家自行医治。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1986）和《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的相关标准，伤者陈某国伤情诊断核定损失工作

日超过105个工作日，属于重伤。根据深圳某劳务公司提供的书面“事故损失报告”估算，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XX万元。目前事故赔偿还在协商过程中，具体

赔偿金额未定。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陈某国安全意识淡薄，从移动式操作平台（无供人上下的梯子）短边一侧以踩踏横杆的方式攀爬上行，佩戴的安全带（安全绳）未与挂点连接，在攀爬至第5根

横杆，准备进入移动式操作平台站立面脚手板时，手未抓牢横杆，身体失去平衡，坠落至地面受伤，坠落高度约2.5米。

　（二）间接原因

　1.陈某国对吊顶装修施工作业以及施工过程使用移动式操作平台的安全风险认识不足，在自己未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和未取得相应资格的情况下，通过踩踏移

动式操作平台横杆的方式攀爬上行，不符合《JGJ80-2016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5.1.1条的规定，在攀爬至第5根横杆（坠落基准面高度约2.5米）时坠

落地面受伤，上述行为属于特种作业中的“高处作业”范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2.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涉事移动式操作平台无供人上下的扶梯，站立面临空长边一侧无防护栏杆；监理单位于6月5日发现1栋厂房首层美芝精装单位施工人员使

用未经验收合格的操作平台，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深圳某劳务公司作为涉事精装修工程劳务分包单位，对吊顶装修施工作业的风险因素辨识不到位，人员组织不合理。忽略作业过程涉及到的高处作业，组织未

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和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资格的陈某国上岗实施高处作业。

　深圳某劳务公司未根据高处作业类型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带。事发时陈某国佩戴的是区域限制安全带，未为陈某国提供与事发时所

实施的攀爬/登高作业相符的坠落悬挂安全带。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为，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履职情况

　2023年以来，福城街道城市建设办公室共出动人260次，检查某工业园项目37次，发现各类问题、隐患125处，均已督促整改完毕。城市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现

场检查建筑工人岗前培训情况，仔细排查在建项目工地施工用电、临边防护、登高作业、施工机具、基坑（沟槽）工程等安全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同时

对未整改到位的项目进行复查，督促施工单位尽快落实整改，并加强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做好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事故责任单位

　鉴于本起事故是一起30日内仅1人受伤的事故，参照原广东省安全监管局《关于1至2人重伤事故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粤安监函〔2015〕367号）：“对

于造成1至2人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一般不对事故发生单位给予罚款处罚”，建议不对生产经营责任单位就事故责任进行行政罚款

处罚，但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在事故中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1.深圳某劳务公司组织未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和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资格的陈某国上岗实施高处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深圳某劳务公司未根据高处作业类型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带。事发时陈某国佩戴的是区域限制安全带，未为陈某国提供与事发时所

实施的攀爬/登高作业相符的坠落悬挂安全带，不符合《GB 6095-2021坠落防护 安全带》第3.3条、第3.4条的规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涉事移动式操作平台无供人上下的扶梯（事发时陈某国所踩踏的横杆踏步间距均大于400mm，不应视作供人上下的扶梯），站立面临空长

边一侧无防护栏杆，不符合《JGJ80-2016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6.1.3条的规定。其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条例》第二十七条的

规定。

　建议由龙华区住房建设局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对其责令限期整改。

　监理单位于6月5日发现1栋厂房首层美芝精装单位施工人员使用未经验收合格的操作平台，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二）事故责任人员

　1.陈某国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在自己未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和未取得相应资格的情况下实施高处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已经在此次事故中受重伤，仍需继续接受治疗，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肖某艾作为木工二组的班组长，负责本班组人员的安排和管理，其对吊顶装修施工作业的风险因素认识不足，未能识别陈某国未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和未取

得高处作业操作资格实施高处作业的情况，继而予以纠正，安全职责落实不到位。建议深圳某劳务公司按照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有关规章制度给予考核处理。

　3.宋某安作为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的专职安全员，主要负责项目现场的安全文明施工、安全行为监督、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育等工作，其在开展安全巡查工作过

程中，未能发现涉事移动式操作平台在使用前未报审验收合格的情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职责落实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的规定。

　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三）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本起事故涉及的主要政府监管部门为街道城市建设办，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街道纪工委独立开展调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深圳某劳务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加强项目施工安全管理。一是开展各班组作业过程的风险因素辨识，厘清看似“普通作业”实则“特种作业”

的情形，确保高处作业由具备相应操作资质的人员实施；二是针对本起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对装饰装修作业使用到的登高用具进行检查和验收，对不达标的工器具

予以整改或淘汰；三是对个体防护装备的匹配性、有效性进行全面核查，确保提供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二）深圳某设计工程公司要加强劳务分包管理和加强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监督实施。一是强化落实移动式操作平台拆装作业必须由专业架子工实施，使用前须经

过检查和验收合格的管理要求；二是优化移动式操作平台“首次安装”“中途拆装”的检查和验收工作模式，避免非专业人员脱离监管，私自改装和使用不符合标准

的工器具；三是组织项目部所有人员召开事故警示大会，提高安全意识，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建筑工程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一是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工作；二是要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

要从严处罚，敦促有关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施工，压降建筑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福城街道某工业园项目“6·10”

　　高处坠落受伤事故调查组

　　2023年8月14日


